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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07号天津艺龙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9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7,551,60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86,107,50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444,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408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358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4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5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了本次会议；董事姜浩先生、董事陈文彬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列

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闫宏刚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288,114 99.5475 5,302,500 0.4122 516,890 0.0403

B股 1,104,600 76.4905 334,100 23.1355 5,400 0.3740

普通股合计： 1,281,392,714 99.5216 5,636,600 0.4377 522,290 0.040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405,214 99.5566 5,421,300 0.4215 280,990 0.0219

B股 1,104,600 76.4905 334,100 23.1355 5,400 0.3740

普通股合计： 1,281,509,814 99.5307 5,755,400 0.4470 286,390 0.0223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446,814 99.5598 5,501,700 0.4277 158,990 0.0125

B股 1,104,600 76.4905 334,100 23.1355 5,400 0.3740

普通股合计： 1,281,551,414 99.5339 5,835,800 0.4532 164,390 0.0129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760,014 99.5842 5,101,500 0.3966 245,990 0.0192

B股 1,104,600 76.4905 339,500 23.509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1,864,614 99.5583 5,441,000 0.4225 245,990 0.019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9,818,914 99.5110 5,872,200 0.4565 416,390 0.0325

B股 1,104,600 76.4905 334,100 23.1355 5,400 0.3740

普通股合计： 1,280,923,514 99.4852 6,206,300 0.4820 421,790 0.032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9,850,214 99.5134 5,917,900 0.4601 339,390 0.0265

B股 1,104,600 76.4905 339,500 23.509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0,954,814 99.4876 6,257,400 0.4859 339,390 0.026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269,008,6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1,751,329 68.7259 5,101,500 29.8353 245,990 1.438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7,215,529 84.2864 1,099,200 12.8400 245,990 2.873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4,535,800 53.1242 4,002,300 46.8758 0 0.0000

B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B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104,600 76.4905 339,500 23.5095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15,800 38.8618 339,500 61.1382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888,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2,384,029 66.7857 5,636,600 30.3975 522,290 2.8168

2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12,501,129 67.4172 5,755,400 31.0382 286,390 1.5446

3

2025年度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12,542,729 67.6416 5,835,800 31.4718 164,390 0.8866

4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2,855,929 69.3306 5,441,000 29.3427 245,990 1.3267

5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11,914,829 64.2554 6,206,300 33.4699 421,790 2.2747

6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1,946,129 64.4242 6,257,400 33.7454 339,390 1.830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所有议案均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投票情况见“（三）涉及重大事项，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竞怡、马宏继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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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9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曲阜市圣阳路1号。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伟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31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0,237,58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4.2884%。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

005,8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02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0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105,231,6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1855%。

（2）公司部分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郭彬律师和孙宁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伟先生、段彪先生、魏增亮先生、王新宇先生、李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李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9,804,0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25,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573%。

李伟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段彪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9,770,2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6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91,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377%。

段彪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魏增亮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9,755,2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76,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44%。

魏增亮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王新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9,756,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77,2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25%。

王新宇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李亮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9,754,6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1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75,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533%。

李亮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马涛先生、桑丽霞女士、颜廷礼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且连任时间不超过六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马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9,773,6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9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94,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004%。

马涛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桑丽霞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9,763,4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84,4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37%。

桑丽霞女士当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颜廷礼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9,771,8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92,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673%。

颜廷礼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议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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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

月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李伟先生、段彪先生、魏增亮先生、王新宇先生、李亮先生、马

涛先生、桑丽霞女士、颜廷礼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

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与会董事一致选举李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伟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经选

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李伟先生（召集人）、李亮先生、桑丽霞女士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颜廷礼先生（召集人）、马涛先生、桑丽霞女士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桑丽霞女士（召集人）、颜廷礼先生、李伟先生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马涛先生（召集人）、桑丽霞女士、李亮先生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资格审核，同意聘任段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段彪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同意聘任魏增亮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同意聘任陈

庆振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张雁渝女士、李志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公司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议通过。

陈庆振先生、张雁渝女士、李志忠先生简历详见附件，魏增亮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31）。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资格审核，同意聘任张雁渝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张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吕燕妮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件：

1、陈庆振，男，198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

济宁市城建投资有限公司融资部副部长，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融资部副总经理、资金部副总经理、财务部副总经

理，本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庆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张雁渝，女，199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已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编号：2024-4A2849）。 曾任德国宝洁公司经理，山

东社保惠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部门副总经理，山东国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业务一部副

总经理，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深圳达人高科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圣阳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雁渝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李志忠，男，197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 曾任本公司装配车间主

任、办公室主任、小密分厂生产厂长、小密分厂极板车间主任、小密分厂副厂长、科技公司销售副总经理、营销

和服务平台副总监、铅电产业体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志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张赟，女，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2017-4A-1192）。 曾任本公司审计部审计员、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赟女士持有公司股票3,552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吕燕妮，女，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曲阜市华厦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设

计师，河北华达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计量工程师、合同部部长、试验室主任，本公司基建主管、纪检工作

部主任。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燕妮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16,00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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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1名，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

如下：

非独立董事：李伟先生（董事长）、段彪先生、魏增亮先生、王新宇先生、李亮先生、张耀先生（职工代表董

事）

独立董事：马涛先生、桑丽霞女士、颜廷礼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且独立董事连

任时间不超过六年。

（二）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李伟先生（召集人）、李亮先生、桑丽霞女士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颜廷礼先生（召集人）、马涛先生、桑丽霞女士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桑丽霞女士（召集人）、颜廷礼先生、李伟先生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马涛先生（召集人）、桑丽霞女士、李亮先生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2026年5月2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关于选举第七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1）。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段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魏增亮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庆

振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张雁渝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志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陈庆振先生、 张雁渝女士、 李志忠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43）。

三、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张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吕燕妮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负责人，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赟女士、吕燕妮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43）。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7-4435777

传真：0537-4430400

邮箱地址：zqb@sacredsun.cn

联系地址：山东省曲阜市圣阳路一号

五、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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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东圣阳锂科新能源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及接受

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6年4月20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东圣阳锂科新能源有限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及接受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圣阳锂科新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阳锂科”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含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

不超过10,000万元提供全额担保， 公司关联方圣阳锂科的其他股东山东国惠科创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惠科创” ）按公司实际担保金额的45%提供相应反担保。 在实际担保业务发生时，担保金额、期限及方式

等内容，由公司、被担保方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反担保金额、期限及方式等内

容，由公司与反担保方协商确定，以各方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在前述担保额度内，公司股东会同意授权董事

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具体办理相关担保和接受关联方反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应法律文件。 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6年4月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山东圣阳锂科新能源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及接受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1）。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济宁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

销担保书》，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圣阳锂科向招商银行济宁分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的债务发生期间与授信期间一致，公司与国惠科创、圣阳锂科签署了《反担保合

同》。

三、担保合同与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主要内容

保证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人：山东圣阳锂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金额：本次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3、保证范围：招商银行济宁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圣阳锂科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

用。

4、保证责任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济宁分行

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

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二）《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保证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保证人：山东国惠科创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人：山东圣阳锂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1、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反担保金额及范围：公司依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向招商银行济宁分行代偿的贷款本金的45%

部分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总额（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贷款人支付的其他款项、贷款

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的45%部分。

3、反担保保证期间：自公司实际履行连带保证责任之日起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3,343.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22.6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债务担保、诉讼担保及因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反担保合同》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3027

证券简称：同兴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40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

交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0元对价收购安徽巴芒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徽巴芒” ）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同兴皓升（宜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兴

皓升” ）31.97%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

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二、进展情况

近日，同兴皓升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屏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 本次同兴

皓升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变更前：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51.02%

安徽巴芒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0.00 31.97%

牛玉斌 460.00 15.65%

马千茹 40.00 1.36%

合计 2,940.00 100.00%

变更后：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40.00 82.99%

牛玉斌 460.00 15.65%

马千茹 40.00 1.36%

合计 2,940.00 100.00%

依据公司与安徽巴芒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安徽巴芒同意按照31.97%的持股比例承担同兴皓升截至

2025年末累计未弥补亏损，截至2025年末同兴皓升的累计未弥补亏损为3,901,638.90元，即安徽巴芒将额外支付给

公司1,247,353.96元，公司已于2026年5月29日收到了该笔款项。

三、备查文件

1、屏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

2、股权转让补偿款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3027

证券简称：同兴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39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为了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同兴科技” ）的控股子公司北京方

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方信” ）于近日为其全资子公司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方信” ）和全资子公司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方信”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其中北京方信为安徽方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

元,�北京方信为马鞍山方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000万元。

（二）审议情况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目的为满足孙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北京方信股

东会审议通过，且担保所涉主体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12-22

2、注册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经济开发区（西区）105国道旁

3、法定代表人：解道东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污染治理；除尘技术装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生态环境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6、股权结构：

7、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通过北京方信间接持有安徽方信81.77%股权，安徽方信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

孙公司。 北京方信的少数股东何洪为公司董事。

8、其他说明：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孙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6,870,217.67 311,086,528.43

负债总额 6,954,894.46 30,754,294.76

净资产 279,915,323.21 280,332,233.67

资产负债率 2.42% 9.89%

主要财务指标 2026年度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547,096.05 112,833,669.11

利润总额 -605,767.08 807,930.92

净利润 -535,899.52 987,460.92

（二）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9-03-20

2、注册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省精细化工基地和马路30号

3、法定代表人：郑勇

4、注册资本：21,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大气污染治理；除尘技术装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生态环境材料制造；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供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6、股权结构：

7、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通过北京方信间接持有马鞍山方信81.77%股权，马鞍山方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控股孙公司。 北京方信的少数股东何洪为公司董事。

8、其他说明：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孙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0,636,396.02 369,722,793.82

负债总额 117,398,559.16 118,859,640.07

净资产 253,237,836.86 250,863,153.75

资产负债率 31.67% 32.15%

主要财务指标 2026年度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408,980.98 253,963,785.02

利润总额 2,378,593.46 20,760,806.70

净利润 2,248,894.67 18,536,592.7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安徽方信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保证人：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3、债务人：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2,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7、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为马鞍山方信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保证人：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3、债务人：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4,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7、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北京方信旗下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法人主体之间的担保，担保方和被担保方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 北京方信的全

资子公司安徽方信及马鞍山方信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健，资信状况良好，本次担保行为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不会对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6,0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余额为1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

供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北京方信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北京方信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

2026-026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存在投资回收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投资过程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场竞

争、政策环境、拟投资项目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3、合伙企业对最终目标公司增资完成后，预计合伙企业对其持股比例低于0.5%，公司对其持股比

例低于0.1%，不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投资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和财务指标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力量及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动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在相关产业的长期布局和稳健发展，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与专业投资机构广

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树山” ）以及上海尚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孟驰、张燕、

钱进、符风雷、夏宽云、王诗尧、赵达峰、邸元、曹阳、夏明亮共同签署合伙协议，参与投资宁波树腾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或“基金” ），重点投资于数字科技领域中国境内外

的高成长性的未上市企业股权和普通合伙人认为符合合伙企业利益及法律规定允许投资的其他投资

机会。合伙企业拟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5,310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

民币1,000万元，认缴出资占比为18.83%。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交

易与关联交易》等规章规则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合伙方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7月19日

注册地址：珠海横琴新区汇通三路108号办公262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宽云

注册资本：1,100万元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符风雷持股比例45.45%，夏宽云持股比例45.45%，赵达峰持股比例9.1%

主要投资领域：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域

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号为

P1009884。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与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人符风雷、夏宽云、赵达峰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经查询，广东树

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有限合伙人

1、上海尚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2月13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3065号61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翠娟

注册资本：222.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实业投资，企业营销策划，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

务），投资咨询、商务咨询、证券咨询（不得从事金融、证券、保险业务）、保险咨询（不得从事金融、证

券、保险业务）、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咨询类项目除经纪），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

媒体发布广告，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日用百货、化妆

品、工艺品、纺织品、办公用品、环保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唐伟轶持股55%，王翠娟持股45%

上海尚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经查询，上海尚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孟驰

身份证号码：422422**********70

住所地：湖北省松滋市******

孟驰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经查询，孟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张燕

身份证号码：310105**********22

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张燕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经查询，张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钱进

身份证号码：230103**********50

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钱进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经查询，钱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符风雷

身份证号码：120104**********14

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符风雷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符风雷与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夏宽云、赵达峰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经查询，符风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夏宽云

身份证号码：422429**********93

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夏宽云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夏宽云与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符风雷、赵达峰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经查询，夏宽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王诗尧

身份证号码：411303**********19

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

王诗尧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经查询，王诗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赵达峰

身份证号码：310110**********3X

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赵达峰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赵达峰与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符风雷、夏宽云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经查询，赵达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邸元

身份证号码：610123**********4X

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邸元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经查询，邸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曹阳

身份证号码：342623**********14

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

曹阳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经查询，曹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夏明亮

身份证号码：340603**********13

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

夏明亮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经查询，夏明亮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1、名称：宁波树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梅山七星路88号1幢501室A661

4、合伙企业规模：人民币5,310万元，各合伙人以货币人民币方式认缴出资。

5、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出资完成后的股权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企业名称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出资期限

1 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0.19% 2030年12月31日前

2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8.83% 2030年12月31日前

3 上海尚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 3.77% 2030年12月31日前

4 孟驰 800 15.07% 2030年12月31日前

5 张燕 800 15.07% 2030年12月31日前

6 钱进 600 11.30% 2030年12月31日前

7 符风雷 500 9.42% 2030年12月31日前

8 夏宽云 400 7.53% 2030年12月31日前

9 王诗尧 300 5.65% 2030年12月31日前

10 赵达峰 300 5.65% 2030年12月31日前

11 邸元 200 3.77% 2030年12月31日前

12 曹阳 100 1.88% 2030年12月31日前

13 夏明亮 100 1.88% 2030年12月31日前

合计 5,310 100.00%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目标：对相关数字科技领域的特定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各合伙人应按照各自认缴出

资额中的项目投资额间接参与对目标公司的投资。

（二）存续期限：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5年，自首次交割日起算至第5个周年日为止（简称“存续

期限” ）。 其中，合伙企业的投资期自首次交割日起3年（简称“投资期、运作期” ），合伙企业退出期为2

年。 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可通过修改有限合伙协议的方式延长或提前终止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有

限合伙的存续期限可延长两次，每次两年。

（三）管理和投决策机制

1、合伙企业事务由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约定管理。 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和

操作质量，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名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组成，分别为夏宽

云、符风雷及赵达峰。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由夏宽云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每人一票的

方式对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事项作出决议，所有审议事项均须全体委员一致表决同意方可通过。

2、投资限制

合伙企业不得进行以下投资：

（1）为第三方提供担保；

（2）对外借款；

（3）投资于高污染、烟草、虐待动物以及其他违背社会公共伦理道德的投资项目或公司；

（4）有限合伙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5）违反法律规定对外投资。

（四）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普通合伙人应当基于诚信及公平原则为合伙企业谋求利益最大化。 若因普通合伙人的故意或重

大过失，致使合伙企业受到经济损失，普通合伙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 全体合伙人在此一致同意委任普通合伙人广东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合伙企业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

4、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1）负责向有限合伙人报告合伙企业工作；2）执行合伙人根据法律规定和

合伙协议约定做出的决议；3）订立与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和管理有关的企业制度；4）决定变更合伙企业

的投资范围；5）决定变更合伙企业的名称、注册地址；6）提前终止或延长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7）提前

终止或延长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8）代表合伙企业取得、持有、管理、维持和处置合伙企业的资产，包括

但不限于投资性资产、非投资性资产等；9）执行合伙企业日常事务，办理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审批手

续，采取为维持合伙企业合法存续、以合伙企业身份开展经营活动所必需或适合的一切行动；10）决定

有限合伙人的入伙、退伙及份额转让、质押；11）修改合伙协议的相关内容，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由全体

合伙人决定的事项所导致的必要修改除外；12）为有限合伙的利益决定提起诉讼或应诉，进行仲裁；与

争议对方进行妥协、和解等，以解决有限合伙与第三方的争议；采取行动以保障合伙企业的财产安全，

减少因合伙企业的业务活动而对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其财产可能带来的风险；13）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

及税务监管的要求，处理合伙企业的涉税事项；14）采取为实现合伙企业目的、维护或争取合伙企业合

法权益所必需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行动。

2、有限合伙人

（1）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2）有限合伙人有如下权利：1）根据相关适用法律和合伙协议的规定，就相关事项行使表决权；

2）有权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查阅合伙企业的会计账簿，按照协议相关约定获取半年

度报告、年度财务报告；3）按照协议相关约定参与合伙企业收益分配的权利；4）按照协议相关约定转

让、质押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权利；5）按照协议相关约定决定普通合伙人除名和更换的权利；

6）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情况的进行监督；7）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

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8）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权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

己的名义提起诉讼；9）合伙企业清算时，按其认缴出资额及合伙协议的规定参与合伙企业剩余财产的

分配；10）法律、行政法规及合伙协议规定的其他权利。

（3）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1）参与决定普通合伙

人入伙、退伙；2）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3）获取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4）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

况，查阅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5）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

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6）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

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7）参与选择承办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8）依法为合伙企业提供

担保。

（五）入伙、退伙

1、新合伙人入伙

合伙企业运作方式为封闭式运作，不接受新增有限合伙人入伙，也不接受现有有限合伙人增加认

缴出资额。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除外。

2、有限合伙人退伙

（1）有限合伙人发生当然退伙的情形时，经依法处置后合法承继有限合伙人权益的继承人或者承

受人可以依法取得该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资格，执行事务合伙人应配合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2）退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其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在计算可退还其的财产份额

时将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

（3）有限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有限合伙企业债务，以其退伙时从有限合

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承担责任。

3、在合伙企业的投资期限内，有限合伙人发生下列任何情形之一的，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可以

认定该有限合伙人当然退伙（视具体情况，及于该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或部分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1）非自然人有限合伙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2）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死亡或法律上被宣告死亡；

（3）持有的合伙企业权益被法院强制执行；

（4）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

有限合伙人依上述约定当然退伙时，合伙企业不应因此解散。

4、普通合伙人退伙

（1）普通合伙人承诺，除经合伙人会议作出决议，在合伙企业按照协议约定解散或清算之前，普通

合伙人始终履行合伙协议项下的职责；在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前，不得要求退伙，不得转让其持有的

合伙企业权益；其自身亦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

（2）普通合伙人发生下列任何情形之一时，当然退伙：

a、出现清算、解散、被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情形之一；

b、持有的全部合伙企业权益被法院强制执行；

c、经合伙人会议作出决议同意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导致的退伙；

d、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

（六）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在投资项目退出后进行现金分配，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按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合伙协议列明的合伙企业费用；

（2）扣除第（1）项费用后（如有），向全体合伙人按其实缴比例分配其实缴出资，直至全体合伙人

100%收回其截至该分配日缴付至合伙企业的累计实缴出资；

（3）若仍有剩余，向全体合伙人分配收益直至达到按其实缴出资为基数计算的年平均单利收益率

8%；

（4）分配完毕后若仍有剩余，则将剩余部分的20%作为业绩奖励奖励给管理人；

（5）分配完毕上述收益后，向全体合伙人按其实缴比例分配。

2、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原则为：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各合伙人届时按其实缴出资比例承担。 合伙财产

不足清偿合伙企业债务时，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

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七）争议解决

因合伙协议引起的及与合伙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应依法提

交合伙协议执行事务合伙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其他说明

1、公司对合伙企业拟投资标的不具有一票否决权。

2、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3、公司本次投资前12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认

购，不存在在合伙企业中任职的情况。

5、公司对合伙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核

算，在公司对合伙企业不形成控制的情况下，合伙企业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会计核算方式以公司

审计机构审计确认意见为准。

六、对外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有利于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平台优势和项目资源，拓宽公司的投资渠道，提高资本运

作效益，促进公司了解相关行业前沿动态，以期研究未来可能的布局路径与合作方式。

2、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是在充分保障公司营运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活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存在投资回收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投资过程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场竞

争、政策环境、拟投资项目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3、合伙企业对最终目标公司增资完成后，预计合伙企业对其持股比例低于0.5%，公司对其持股比

例低于0.1%，不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投资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和财务指标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宁波树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